附件二：服务具体要求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频率
	备注

	
	
	每日
	每周
	每月
	每季度
	根据采购人需求
	

	1
	COD
	
	√
	
	
	
	

	2
	SS
	
	√
	
	
	
	

	3
	粪大肠菌群数
	
	
	√
	
	
	

	4
	BOD
	
	
	
	√
	
	

	5
	氨氮
	
	
	
	√
	
	

	6
	动植物油
	
	
	
	√
	
	

	7
	石油类
	
	
	
	√
	
	

	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9
	色度
	
	
	
	√
	
	

	10
	挥发酚
	
	
	
	√
	
	

	11
	总氰化物
	
	
	
	√
	
	

	12
	总汞
	
	
	
	√
	
	

	13
	总镉
	
	
	
	√
	
	

	14
	总铬
	
	
	
	√
	
	

	15
	六价铬
	
	
	
	√
	
	

	16
	总砷
	
	
	
	√
	
	

	17
	总铅
	
	
	
	√
	
	

	18
	总银
	
	
	
	√
	
	

	19
	总α
	
	
	
	√
	
	

	20
	总β
	
	
	
	√
	
	

	21
	沙门氏菌
	
	
	
	√
	
	

	22
	志贺氏菌
	
	
	
	√
	
	

	23
	PH
	
	
	
	
	√
	

	24
	余氯
	
	
	
	
	√
	

	25
	肠道病毒
	
	
	
	
	√
	

	26
	氨
	
	
	
	√
	
	

	27
	硫化氢
	
	
	
	√
	
	

	28
	臭气浓度（无量纲）
	
	
	
	√
	
	

	29
	氯气
	
	
	
	√
	
	

	30
	甲烷
	
	
	
	√
	
	


1、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要求及排水许可证上项目对我院三个院区开展医疗污水及废气等检测(其中黄水院区只开放每年的约7-9月），确保排放达标。
2、PH、余氯、肠道病毒3个项目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需要开展时再进行检测。
3、检测内容及频率执行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检测方法投标人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要求开展检测工作。
4、检测结果定期及时返回采购人，检测结果出具符合国家规定和认证的正式报告，加盖检测公司鲜章和CMA章。
5、本项目检测地点包含三处，一处位于大公馆院区，检测内容及频率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要求全年开展检测；一处位于大渡口院区，检测内容及频率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要求全年开展检测；另一处位于黄水院区，因黄水院区开放时间约为每年7-9月，开业期间污水检测内容及频率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要求开展检测工作。
6、大渡口院区医疗废水检测内容相比大公馆院区、黄水院区医疗废水检测内容，新增“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银”项目，为每年一次。
7、噪声检测虽未在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项目内容中，没有规定需要第三方检测，但在“噪声排放信息”内容中标注了噪声分贝数阈值上下限，故本次医疗废水监测服务新增噪声检测，检测内容为“昼间噪声、夜间噪声”，可与其他检测项目同时进行。



